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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社会团体 2025 年度检查事项须知

一、年检范围

凡在 2025 年 6月 30 日前经牡丹江市民政局批准登记成

立的社会团体均应参加本次年检，其它社会团体可以不参加

本次年检。

二、年检材料填报要求

参检社会团体应于 2026 年 5月 31 日前按照以下程序和

要求完成年检材料的填写和报送。

（一）网上填报。

自牡丹江市民政局发布年检通知之日起，社会团体登录

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网站（https://zwfw.mca.gov.cn）

依次点击“法人服务”—“社会团体”—“社会团体年检年

报”—登录（如无账号，需实名注册）—“在线办理”—填

报年度工作报告（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，确保系统兼容）。

6 月 1 日关闭网上填报通道。

年度工作报告网上填报提交后，将不能退回修改。确有

修改事项的，可将对应页面打印后手动修改并作出明显标

识，加盖社会团体印章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加盖印

章后，以 PDF 格式在网上填报系统内“补充材料上传”栏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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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传。

（二）准备纸质材料

1、年度工作报告。网上填报并提交后打印 A4 纸质文本

1 份，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社会团体印章。

2、财务会计报告。打印 A4 纸质文本 1 份，由法定代表

人、财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社会团体印章。

3、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情况（宗教类社会团体不提交）。

打印 A4 纸质文本 1 份，由党建工作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签

字并加盖社会团体印章。

认定或者登记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的年度工作报告、

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等有关

规定填写。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的财务会计报告须

经审计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

在年检期间，牡丹江市民政局可以根据情况，要求社会

团体提交其他补充说明材料及有关文件，必要时，采取调查

核实、征求相关单位意见、委托第三方进行审计等工作措施。

三、年检材料报送

参检社会团体应按照年检要求准备年度工作报告及其

他有关材料，3 月 31 日前报送业务主管单位进行初审，5 月

31 日前将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的年检材料报送至牡丹

江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和社会组织管理科（地址：牡丹江市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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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区兴隆街 557 号 216 室，电话 6171124），逾期不予受理，

按照未参加年检处理。社会团体报送的年检材料经审核不齐

全的，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予以补正。

四、年检方式、内容和结论

（一）牡丹江市民政局对社会团体报送的年检材料进行

审核，并结合抽查、实地检查和其他问题线索核实情况，综

合研究确定社会团体年检结论。

（二）年检内容包括：遵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法律法规

和国家政策情况；履行变更登记手续和章程核准情况；按照

章程开展活动情况；负责人等人员变动情况；机构设置以及

变动情况；财务状况、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；其他需要检查

的情况。

（三）年检结论分为“合格”、“基本合格”和“不合

格”三种。

（四）年检中未发现社会团体违反《社会团体年度检查

办法》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，年检结论确定为“合

格”。社会团体存在《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》第十一条规

定情形，但情节轻微且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，或者在年检

结论作出前及时改正的，年检结论可以确定为“合格”。

（五）发现社会团体在 2025 年度存在下列情形、情节

轻微的，年检结论确定为“基本合格”；情节严重的，年检

结论确定为“不合格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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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未按规定建立党组织或开展党建工作的；

2、未按要求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

程的；

3、不符合条例规定的法人成立条件的；

4、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、章程核准、负责人备案的；

5、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的；

6、未按章程规定换届的；

7、未按章程规定召开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的；

8、负责人管理违反有关规定的、主要负责人违反规定

超龄、超届任职的；

9、设立或者管理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违反有关规定的；

10、财务管理或者资金来源、资产使用违反有关规定的；

11、未按规定制定、修改会费标准的，违反社会组织管

理规定收取费用的；

12、因内部管理混乱以致不能正常开展活动，或者开展

活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；

13、违反规定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；

14、报送年检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未及时补正的；

15、不按规定接受或配合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的；

16、因违法违规事项被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；

17、牵头成立非法社会组织或者与非法社会组织开展活

动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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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、其他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

策规定的。

（六）社会团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年检结论确定为

“不合格”：年检材料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；上年度

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的；违背非营利宗旨开展活动的；开展

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的。

五、年检结论公告

牡丹江市民政局对社会团体报送的年检材料进行审核，

并结合相关单位意见、其他问题线索核实情况，于 9 月 30

日前作出年检结论。年检结论将在牡丹江市人民政府网站

“政府信息公开——重点领域信息公开——社会保障”栏目

分批公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六、加盖年检印鉴

社会团体应于 12 月 31 日前，持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

书（副本）》到牡丹江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和社会组织管理科

（地址：牡丹江市东安区兴隆街557号 216室，电话6171124）

加盖年检印鉴。

七、整改要求

年检“基本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的社会团体应当进行整

改，整改期限为 3 个月。社会团体涉及整改、改进事项的，

在加盖年检印鉴同时领取整改通知书或者改进意见书。社会

团体未按期完成整改的，牡丹江市民政局将按照社会组织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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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信息管理相关规定处理，并向社会公布。社会团体存在年

检材料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、未按规定向登记管理机

关报送年检材料的、其他拒不接受或者不按规定接受年检

的，将依据登记条例给予行政处罚。


